
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9年1月第25卷第1期 Chin J Rehabil Theory Pract, Jan., 2019, Vol. 25, No.1

http://www.cjrtponline.com

基于 ICD-11和 ICF的智力残疾术语、诊断和分类研究

邹敏 1,2,3，孙宏伟 1,2,3，邱卓英 1,2,4,5， 王胜男 1,2,3

1. 中国 ICF研究院，山东潍坊市 261053；2.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，北京市 100068；3. 潍坊医学

院心理学系，山东潍坊市 261053；4.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，北京市 100068；5.中国康复科学所，北京

市 100068

通讯作者：邱卓英。E-mail：qiutiger@hotmail.com

基金项目：1.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(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项目)(No. 2017CZ-7;

No. 2018CZ-4);2.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(中国政法大学)开放基金资助课题(No. 2018KFKT07)

摘要

目的 基于 ICD-11和 ICF，探讨当代智力残疾的术语和命名、诊断、分类架构和评定方法。

方法 采用 ICD-11与 ICF理论与方法，分析当代智力残疾的命名与术语、诊断标准、分类体系以及评定方法。

结果 应用 ICD-11和 ICF分别从疾病与功能的角度建立智力残疾的术语、疾病和功能诊断标准以及评定方法。

ICD-11从疾病分类的角度将智力残疾命名为智力发育障碍，属于精神、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的一个亚类。

ICF将智力残疾确定为智力功能障碍(b117)和适应性行为功能障碍(d1~d9)。两种分类标准均确认智力残疾

的发生年龄在18岁之前。

结论 基于 ICD-11与 ICF建立了智力残疾的命名和术语体系、分类架构、疾病和功能诊断标准与评定方法，为

构建智力残疾康复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与标准化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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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

Objective To review the nomenclature and terminology, diagnostic criteria,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

disability using WHO ICD-11 and ICF.

Methods The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of ICD-11 and ICF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nomenclature and terminology, di‐

agnostic criteria,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.

Results ICD-11 and ICF had established the nomenclature and terminology, diagnostic criteria,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‐

tion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tent model of ICD-11 and functioning of ICF respective‐

ly.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had used nomenclature of disorder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one of sub-categories

of mental, behavioral or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.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as also defined as both impair‐

ment of intellectual function (b117) and functional limitation of adaptive behaviors (d1-d9) using ICF. Occur‐

rence age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as before 18 years old for diagnostic criteria of ICD-11 and ICF.

Conclusion The nomenclature and terminology,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classifications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have be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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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viewed and updated using the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of ICD-11 and ICF.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s, ap‐

proaches, and standardized too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habilitation service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‐

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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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(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,

WHO)发布的国际分类系统中，《国际疾病分类》 (In‐

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, ICD)和 《国际功

能、残疾和健康分类》 (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

Functioning, Disability and Health, ICF)是国际分类家族

中的参考分类(又称“核心分类”)[1-2]。智力残疾是临

床常见的精神障碍，也是国际分类系统中常见的精神

疾病类型之一[3]。2001 年 WHO 正式颁布的功能与残

疾分类标准 ICF，对功能障碍和残疾康复产生重大影

响[1]。美国智力与发展性残疾协会(American Associa‐

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,

AAIDD)基于 ICF 建立智力残疾模式，建立了新的智

力残疾的术语、诊断、分类和评定方法，提升了智力

残疾相关服务的标准化水平，构建了智力残疾的研究

与应用平台[4]。2018 年 WHO 正式发布 ICD-11，根据

新的疾病分类理论与方法对智力残疾重新命名和分

类，更新发展了有关智力残疾的认知，将对行业产生

广泛影响[5-6]。

ICD-11采用新的内容模式，建立新的疾病及其影

响因素分类架构，标志着人类对疾病和功能状态的认

识有了进一步发展。2018年 12月 14日国家卫健委发

布国卫医发〔2018〕 52号《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

十一次修订本(ICD-11)中文版的通知》，要求自 2019

年 3月 1日起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 ICD-

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，这必将影响与疾病和

功能相关的术语、诊断以及干预和服务等领域。本研

究对 ICD-11中智力发育障碍分类和基于 ICF的当代智

力残疾模式进行系统研究，在智力残疾的健康、康

复、教育和体育、就业、社会等服务领域，应用国际

分类标准提升智力残疾的术语、分类、诊断和评定的

标准化和科学化水平，从而提高智力残疾的服务

水平。

1 ICD-11有关智力发育障碍的术语、诊断和分类架构

1.1 智力发育障碍相关术语

ICD 是国际标准化的疾病命名工具。WHO 在

2018 年发布的 ICD-11 中采用“智力发育障碍(disor‐

ders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)”取代之前版本中使用

的“精神发育迟滞”(mental retardation, MR)[6]。

除了采用智力发育障碍这一新术语，ICD-11也采

用新的内容模式，详细说明相关核心特征 [7]。“智力”

并非指代单一特性，它是认知功能、适应性行为和符

合文化标准的适龄学习的总称。尽管“认知”貌似更

为精确，更贴近智力发育障碍的潜在表现，但它在心

理学中的意义过于宽泛，容易与痴呆、精神分裂症等

发生混淆。“发育”一词被广为认同，它指的是一段

时期大脑及其功能的发展，蕴含着全生命周期的观

点，更强调智力发育障碍的动态本质。“障碍”一词

较为实用，因为它把智力残疾放在与痴呆、精神分裂

症等其他主要精神疾病并列的分类体系中。ICD-10中

“精神与行为障碍的临床描述和诊断指南”把“障碍”

界定为“临床上可辨识的一系列症状或行为，这些症

状或行为阻碍个体功能且常伴有痛苦体验”。采用

“障碍”一词意味着智力发育障碍不仅是一个智力问

题，存在着多种病因与共病，具有可变性。

1.2 智力发育障碍的诊断标准

ICD-11将智力发育障碍界定为起病于发育期的病

因多样化的健康状况，其诊断特征为：以标准化个别

测试的常模为基准，其智力功能与适应性行为均显著

低于平均水平约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准差(约小于 2.3百

分位数)[6]。智力发育障碍诊断的关键特征，即智力功

能障碍、适应性行为功能障碍、起病于发育期，适用

智商和适应性行为受限的评定测试的简化诊断方法。

ICD-11 关于智力发育障碍的诊断是在整合 ICD-

10 和《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》第 5 版(Diagnostic

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, 5th Version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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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M-Ⅴ)的基础上发展而成。ICD-11的诊断标准与美

国 精 神 医 学 协 会 (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,

APA)发布的 DSM-Ⅴ[8-9]关于智力发育障碍的诊断标准

一致。DSM-Ⅴ将智力残疾界定为一种在发育期内出现

的障碍，表现为智力功能与适应功能障碍，与相同社

会文化背景下同性别的同龄人相比，功能受限明显[9]。

在智力残疾的适应功能障碍方面，DSM-Ⅴ将其简化为

概念的、社交的与实践的三大表现领域，这一结构已

获得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[10-11]。

1.3 智力发育障碍的分类架构

随着神经科学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，挖掘精神障

碍背后的神经生理问题已成为可能。ICD-11吸收基因

与神经影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[12]，与DSM-Ⅴ就病因分

类的内容框架(meta 结构)保持一致[13-14]，旨在强调智

力残疾的神经发育异常这一发病机制。 ICD-11 将

ICD-10“精神与行为障碍”改为“精神、行为或神经

发育障碍”，凸显其病因。基于病因分类的视角，

ICD-11 对智力残疾概念层级结构的设置进行较大调

整，将 ICD-10 中主要以神经发育异常所致的精神障

碍重新组合，形成新的类别——神经发育障碍，智力

发育障碍是神经发育障碍的下级类目。这一分类方法

也与DSM-Ⅴ一致。DSM-Ⅴ取消了DSM-Ⅳ中“通常首

次诊断于婴儿期、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障碍”这一分

类，并将原处于这一分类下的“MR”调整到神经发

育障碍下级类目“智力残疾 (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)”

之下，更名为“智力残疾(智力发育障碍)”，与整体发

育迟缓、未指定的智力发育障碍并列。

ICD-11 的分类方法较 ICD 之前的版本更为合理。

ICD-9和 ICD-10都把精神发育迟滞从其他发育障碍中

分离出来，形成独立类别，旨在提升对这一障碍的关

注度。然而临床实践表明，精神发育迟滞与其他发育

障碍的分离并没有促进更具针对性的相应服务的发

展[7]，这也为将智力发育障碍归入神经发育障碍这一

上位类提供了临床支撑。

ICD-11将智力发育障碍根据严重程度，进一步分

为 轻 度 的 (6A00.0)、 中 度 的 (6A00.1)、 重 度 的

(6A00.2)、极重度的(6A00.3)、暂时的(6A00.4)和未特

指的(6A00.Z)。不同于 ICD-10 注重智商的分类依据，

ICD-11注重智力与适应性行为障碍的双重标准，主张

这两项标准在智力发育障碍的诊断分类中同等重要，

不能把智商作为唯一的分类指标；在没有适当的标准

化测试的情况下，对智力发育障碍的诊断应更多依赖

对适应性行为的临床评估与判断[6]。重视适应性行为

的评定有助于为智力发育障碍者在居家、学校与社区

等领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与协助。

2 ICF有关智力残疾的术语、诊断和分类系统

2001 年 WHO 颁布的 ICF 为各领域功能术语、诊

断与分类提供理论架构与方法。AAIDD 原名美国智

力落后协会 (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‐

tion, AAMR)，以 ICF为基础建立全新的智力残疾功能

术语、诊断标准与分类架构。

2.1 ICF有关智力残疾相关术语

以往将智力残疾作为精神发育迟滞，称为 MR。

随着对功能的重视，从功能角度采用智力残疾(intel‐

lectual disability)。2010 年美国签署的罗莎法案采用

“智力残疾”这一术语，取代原联邦教育、健康与劳

动法中带有消极内涵的MR[15-16]。

AAIDD发布的《智力残疾的定义手册》第 11版，

用智力残疾取代长期使用的精神发育迟滞[17]。2007年

AAMR更名为AAIDD时，AAIDD术语与分类委员会

主席 Schalock就对新术语的启用进行解释说明[18]。①
这一术语符合 ICF 关于“残疾”的基本观点。ICF 指

出，残疾是一个包含损伤、活动受限或参与局限在内

的概括性术语，这恰恰囊括了 MR 的本质特征。

AAIDD 在诊断与干预智力残疾的实践中尤其关注其

功能性行为和环境支持系统等因素，这符合 ICF关注

残疾功能及其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。AAIDD 倾向

于在社会-生态框架内提供个别化支持服务，而 ICF构

建的生物-心理-社会的功能与残疾模式为临床实践提

供了理论基础。② MR有落后、迟缓、未能达到正常

水平之意，强调的是个人内在特质，带有贬损的消极

观念；智力残疾有不能正常运作或发挥功能之意，强

调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功能状态，反映受环境因素

影响的整体观念。智力残疾这一术语将残疾与智力与

适应性行为功能障碍形成概念化联结，包含智力功能

障碍与适应功能障碍双重标准，而不是单纯与智力水

平低下产生联系，从这一角度看，采用智力残疾的负

面影响更小。

2.2 智力残疾的功能诊断标准

基于 ICF功能与残疾的理论，智力残疾的诊断发

生巨大变化。AAIDD 《智力残疾的定义手册》第 10

版和第 11版均将智力残疾界定为“一种以智力功能和

适应性行为显著受限为特征的障碍，适应性行为受限

表现为概念的、社交的、实践的适应性技能受限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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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起病于 18岁之前”[4]。AAIDD基于 ICF提出的智力

残疾关键特征——智力功能、适应性行为功能、起病

年龄，与 ICD-11和DSM-Ⅴ一致。

基于 ICF的功能理论，智力残疾已不再被视为一

种个体的先天特性，而是更多强调与环境的交互影

响；智力残疾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特质，而且是个

体的功能状态；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，智力功

能不是持续不变的特殊状态，而是一种可以改善的功

能状态。这也是现代智力残疾服务的理论基础。

2.3 智力残疾的功能分类架构

基于 ICF功能理论，从个体需要的支持强度可以

对智力残疾进行分类和分级。不同于 ICD-11以严重程

度为依据的分类，AAIDD从第 9版《智力残疾的定义

手册》至今的智力残疾均采用“个体需要的支持强

度”，将智力残疾分为间歇的、有限的、广泛的、全

面的[4,15-16]。这一分类方法将个人需要的支持强度与功

能受限程度联结，有助于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

服务。

基 于 ICF 的 智 力 残 疾 功 能 分 类 方 法 的 特 点

如下[19-21]。

从关注个体内在智力转而关注个体的外部行为。

由于智力残疾病因复杂且不明确，基于现象学原则，

仍需采用外显的行为表现加以描述。适应性行为这一

概念从提出之时就备受关注，它反映个体在不同领域

的外在表现。从前期 10个适应性行为领域到后来简化

的适应性行为领域，AAIDD 展示了适应性行为研究

的丰硕成果。

从聚焦个体自身适应性行为到聚焦个体与环境交

互的活动参与。随着对 ICF内涵理解的深入，AAIDD

逐渐渗透系统化思想。它不再把个体作为一个孤立的

存在，而是把个体置于系统化的环境中加以认识；不

再把个体的适应性行为作为与智力并列的维度，而是

将适应性行为与智力合并为个体因素这一维度，并建

立与个体因素相对应的环境因素维度[21-22]；不再以个

体自身为中心来建立行为模式，而是以个体所处的系

统化环境为出发点，审视其行为模式。

从强调个体缺陷到强调生态功能。基于 ICF功能

模式，AAIDD 在智力残疾的概念内涵中逐渐渗透生

态学理念，越来越看重个体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功能

导向，将包括客观物理环境与社会态度环境在内的外

在环境因素作为改善个体生活质量的巨大支持系统。

AAIDD 认为，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即为个体现有

功能水平；处于最近发展区内的适宜环境支持，有助

于提升个体的现有功能，形成良性循环的支持模式，

达到改善个体生活质量的目的。

3 基于 ICD-11和 ICF智力残疾命名、诊断与分类体系

对发展智力残疾相关服务的指导意义

3.1 基于 ICD-11和 ICF将智力残疾相关术语标准化

智力残疾的命名不仅反映概念深层的理论基础与

本质内涵，而且会影响公众的社会态度和个体的自我

认同等[23-24]。不同的命名方法基于不同的理论。

AAIDD率先对MR进行更名，虽然智力残疾的明确提

出在 2010 年，但从 1992 年起，AAMR 接受了 MR 的

“功能”模型并将“残疾”作为一种功能状态时，原

有的概念内涵就已经发生变化[23,25]。 ICF 颁布后，

AAIDD 越来越多地将智力残疾的界定与 ICF 对接。

ICD-11 与 AAIDD 之所以在概念命名上存在分歧——

ICD-11采用“智力发育障碍”，AAIDD采用“智力残

疾”，根源在于疾病分类与功能分类的差异。

ICD的分类系统以病因学为基础，主要针对健康

状况(包括疾病与障碍)；ICF 的分类系统以功能状态

为基础，主要针对与健康状况有关的残疾[1]。虽然

AAIDD 倾向于与 WHO 核心分类标准体系保持一致，

但是由于 ICD与 ICF是相对独立的分类系统，在建立

ICD-11 智力发育障碍术语与 ICF 智力残疾术语时，

ICD-11 和 ICF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[7]。在 ICF 系统内，

残疾根据功能的框架解释，功能是个体所有生命活动

的概括性术语，包括身体结构(解剖部分)与功能(生理

与心理功能)、个体活动(执行任务)与参与(社会角色)

等，功能受限即被称为残疾。基于功能的观点，智力

残疾应被界定为一种残疾。而基于 ICD 观点则认为，

障碍与疾病同义，ICD命名的惯例是将所有的健康状

况都称为“障碍”，ICD-10 将 MR 作为一种类别名称

也被理解为一种障碍。ICD-11之所以不使用“智力残

疾”，而采用“智力发育障碍”这一术语，是因为

ICD 是疾病和障碍的分类系统，而 ICF才是残疾的分

类系统[7,23]。只有把智力发育障碍界定为一种健康状况

(如障碍)，它才能被纳入到 ICD系统并进行分类。

由于分类理论基础不同，ICD-11和 ICF对同一概

念的命名会出现差异，但双方却在沟通与交流中呈现

出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的趋势[27]，二者均致力于建立

国际统一的疾病与功能分类命名和标准化术语，这对

促进不同领域研究者的沟通与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

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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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基于 ICD-11和 ICF构建疾病和功能诊断标准

遵循 ICF的功能理论，可从身体功能和结构、活

动和参与、环境三个维度，运用功能与环境的交互作

用建立智力残疾的诊断标准[26]。这种诊断标准源于

1959年AAMR首次提出MR的双重诊断标准，即智力

功能缺陷与社会适应功能缺陷；1961年又将适应性行

为作为诊断标准之一并沿用至今。基于 ICF的智力残

疾功能诊断正是以智力功能与适应性行为功能显著受

限的双重标准为显著特征。

ICD-11对智力诊断标准的关键特征与基于 ICF的

功能诊断一致，即智力功能障碍、适应性行为功能障

碍、起病于 18岁之前。基于疾病与功能分类的诊断标

准均是三项，且都强调适应性行为障碍的重要性。

3.3 基于 ICD-11和 ICF构建服务体系

从多维度视角来看，智力残疾目前仍被视为神经

生理与社会心理等危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，而不单

纯是神经生理病因带来的结果。基于疾病分类的 ICD-

11对智力残疾的界定受 ICF功能模式的巨大影响，即

更多聚焦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行为表现特征，而不仅仅

是病因学意义上的神经生理特征。

在分类架构的设置上，虽然 ICD-11更倾向以病因

为轴心建立智力残疾的上位分类架构，但随着适应功

能领域的结构化与合理化，它在智力残疾的下位分类

架构方面更加强调适应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在智力残

疾分类中的价值。

虽然 ICD-11并没有明确地以个体需要的支持作为

分类依据，但基于适应功能障碍的分类方法让评估与

分类过程更加有效，而且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为个体

提供支持服务，这与 ICF的功能与支持需求模式异曲

同工。

两种国际分类标准的广泛应用可以提升对智力发

育障碍或者智力残疾术语的标准化、诊断标准的统一

与分类体系的应用，对于建立标准化的智力残疾服务

体系与数据系统提供了标准和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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